
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    活動簡章 

壹、活動名稱 

2018 第二屆 康寧奧斯卡全國數位影音競賽 

貳、活動宗旨及目的 

為鼓勵校園青年學子從事影像創作及提升創作之內涵水準，特設立本競賽，普及校

際間數位影音創作的相互交流。並提供學子年輕、多元思考的創意發表空間，開拓

創作視野。 

參、舉辦單位 

主辦單位：康寧大學數位影視動畫科 

 

一、參賽對象： 

凡中華民國國民或持有效居留證(外籍人士)之在校學生皆可參加，每人限參加一組、

投件一篇（指導老師不在此限，得指導多個隊伍投稿參賽），參賽者限自然人，並

須以真實姓名報名；每組 1～5人，競賽共分以下組別： 

1. 國中組：國中在學學生 

2. 高中組：高中職及五專專三以下學生 

3. 大專組：一般研究生及大學、五專專四以上學生(含專四) 

上述組別認定方式為 2018/03/12時，該參賽者之學籍，例如該參賽者原於國中中學

三年級時創作該影片，但若 2018/03/12時，其身分已為高中生，則必須報名高中組。 

若為混齡參加之組別，以其組員身份超半者為該組別，例如同一組內有兩個高中生、

一個中學生，則須報名高中組。 

二、活動時間： 

1. 2018年 2月 1日開始報名 

2. 2018年 3月 12日前完成網路報名及資料回傳。 

3. 2018年 3月至 4月進行作品評審，公布入圍名單。 

4. 2018年 5月進行頒獎典禮，揭曉得獎作品。 



三、送件規格 

1. 影片長度：3~30分鐘 

2. 影片製作時間：須於 2016/10/01之後完成之作品，主辦單位保留有認定作品完成

時間之權利。 

3. 影片主題：不限，靜態視覺作品亦同。 

肆、參賽影片作品提交資料 

(1)靜態影像 

靜態視覺獎（平面攝影、數位繪畫、海報設計）本獎項限定僅國中組參加，作品數

位圖檔(解析度不得低於 1920x1080 Pixel)及版權與授權同意書掃描檔請至康寧奧斯

卡官網報名上傳，圖檔命名請標註〔國中組-作品名稱〕。 

(2)動態影像 

1. 影片片名 

2. 影片上傳 youtube之連結：請將影片上傳至 youtube，影片名稱須標註為〔2018

第二屆康寧奧斯卡全國數位影音競賽-片名〕格式，並將影片隱私設為非公開，於報

名系統填入影片連結。 

3. 影片介紹文字：最多 500字之影片介紹文字 

4. 團隊成員資料：組員真實姓名(須與身分證件相同)、生日、身分證字號、就讀／

任職單位、聯絡電話、E-Mail，(每人每組限報名一部作品) 

5. 指導老師資料：指導老師真實姓名(須與身分證件相同)、身分證號碼、服務單位、

聯絡電話、E-Mail。(指導老師不限指導一組，可同時指導多組) 

6. 影片介紹圖片：影片劇照(或海報)電子檔 1張 

7. 版權與授權書掃描檔：團隊版權授權書電子檔 1份，可全體組員共同填寫一張上

傳報名系統。 

8. 若作品進入決選，該團隊需繳交作品 FHD(1920x1080 Pixel)畫質影片雲端檔案。 

伍、競賽獎項及金額 

共分國中組，高中組，大專組三組，每組各有一名獲獎及入圍數名(頒發入圍證書)

保留獎項從缺之權利 

http://ma.knjc.edu.tw/ezfiles/15/1015/img/1271/140964332.docx


1.康寧獎（不限媒材及類型）：不分組一名，頒給獎狀及獎金新臺幣五千元。 

2.最佳劇情類獎（不限媒材及類型）：各組一名，頒給獎狀及獎金新臺幣三千元。 

3.最佳非劇情類獎（不限媒材及類型）：各組一名，頒給獎狀及獎金新臺幣三千元。 

4.最佳靜態視覺獎（平面攝影、數位繪畫、海報設計）：五名，頒給獎狀及獎金新

臺幣一千元。(本獎項限定僅國中組參加) 

5.靜態視覺佳作獎（平面攝影、數位繪畫、海報設計）：十名，頒給獎狀及精美禮

物一件。(本獎項限定僅國中組參加) 

陸、評審標準 

一、由主辦單位聘請國內相關學者專家擔任影片評審。 

二、評審要點如下 

1. 主題與創意(25%) 

2. 拍攝及編輯能力(25%) 

3. 影片(視覺)作品整體表現(50%) 

柒、其他注意事項 

一、報名截止後，不得更改參賽人員資料與指導老師資料。 

二、參選作品如有不符規定或抄襲、冒名頂替、內容違反風序良俗情事者，主辦單

位有權取消參選或得獎資格；得獎者亦追回得獎獎金、獎狀、獎牌，主辦單位同時

保有法律追訴權。 

三、為確保投件內容符合競賽標準，參賽者報名後，參賽資料須經主辦單位核可，

若內容不符規定，則直接予以刪除，不另行通知。 

四、為維護本活動版權及使用權益，參賽者需下載「版權與參賽授權書」列印並填

妥後掃描成圖檔，並於報名時回傳電子檔。 

五、參賽者需保證作品及內容係自行創作，參賽者應確認擁有其作品的版權與著作

權，主辦單位不承擔肖像權、名譽權、隱私權、著作權、商標權等糾紛而產生的法

律責任，其法律責任由參賽者本人承擔，另若涉及抄襲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該參賽

者入選或得獎資格，並追回獎金及獎品。 

六、若參賽作品未達評審認定標準者，各獎項得予從缺。 

http://ma.knjc.edu.tw/ezfiles/15/1015/img/1271/140964332.docx


七、參賽者於報名系統填寫之身分資料需為真實，如身分不實，主辦單位有權主動

採取註銷行動。 

 

捌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得以隨時修訂並公佈於本會網站。 

 

玖、音樂素材應以下列方式選擇： 

1. 自行創作。 

2. 自創用 CC（Creative Commons, creativecommons.org.tw）全球分享網站（Common 

Content, commoncontent.org），依作品授權方式與標示方法，下載使用。 

3. 其他取得合法授權之音樂 

 

拾、凡報名參加競賽之作品，即視同承認本獎項之各項規定。 

 

拾壹、活動聯絡窗口：康寧大學數位影視動畫科 王小姐(02-2632-1181#241) 

主辦單位：康寧大學數位影視動畫科 ( FB ) 台北校區–地址：114 台北市內湖區康

寧路三段 75巷 137號  

 

http://www.google.com/url?q=http%3A%2F%2Fma.ukn.edu.tw%2Fbin%2Fhome.php&sa=D&sntz=1&usg=AFQjCNGm7l58GZce9nrBY0NnhgbOWQ6hbQ
https://www.google.com/url?q=https%3A%2F%2Fwww.facebook.com%2Fknjcma%2F&sa=D&sntz=1&usg=AFQjCNGVmzBvmABOLE-8wX0buTeN6sGOZA

